贷款承诺书

我叫         ，系      乡（镇）      村      小组人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申请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   万元，用于发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，我承诺：1.贷款资金只用于发展生产和开展经营，不转借他人，不用于结婚、建房、理财、供子女就学、看病、购置家庭用品等非生产性支出，不用于直接将贷款资金入股企业、公司进行分红投资。如在后续检查中发现所贷资金用于非生产经营类支出，将由本人退还贷款，并偿还财政已贴息资金，并承担相应责任；2.本人每季度一定按时将应付利息支付给承贷银行，贷款到期按时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，若因本人原因未按时支付利息或归还贷款本金造成逾期，由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章）：

202  年  月  日

